
 

特約商店要約 
敬啟者： 

誠摯邀請貴機構（公司、商號）加入消費優惠行列，共同
為臺灣經濟打拚。願意合作者，所提供優惠內容將置於本府人
事處網站員工福利專區並轉知所屬免費宣傳，可達到廣告之效
果，刺激本府、本市議會及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前往消費，
擴大客源與商機，創造公教員工、特約商店雙贏的局面。 
附註： 

一、 檢附合作同意書（如附件 1）、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一覽表（如附件 2）各 1

份，若有意願加入消費優惠行列，請將表件填妥後，連同立案證書或營利事

業登記證影本或下載商工登記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資料寄交聯絡人，並將基本

資料及優惠項目一覽表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電子信箱。 

二、 如需前開表件電子檔或查詢，請至本府人事處網頁→表單下載區→退撫給 

與科（http://personnel.chiayi.gov.tw/）下載。 

三、 歡迎來電洽詢本合作方案相關事宜。 

  

 

 

 

 

 

要約機構：嘉義市政府 

 
聯 絡 人：  

通訊地址：600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電    話：（05）2254321-719 

信    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合作同意書在下一頁，請以正反面影印，附錄計有食、衣等
行業別，非上開行業別，得依式自訂表格。 



 

附件 1 
合  作  同  意  書 

茲同意自即日起嘉義市政府、嘉義市議會及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員工攜帶工作識別證至本機構（公司、商號）消費，享有下列優惠： 
優惠內容： 

□                                                     
                                                       
□詳如附錄（優惠項目較多或需以表格呈現者，請檢送附錄） 

優惠限制：□無；□有                                                   

不適用期間：□無；□有                                            

其他：                                                         
附註：請將優惠限制及不適用期間內容填於「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一覽表」之優

惠內容附註欄。 

※填寫合作同意書前，已詳閱同意書內容及須知，並已向貴府瞭解合作情形。       

  此致 

嘉義市政府 

 

 

 

特約商店名稱： 

 

設立登記之機構（公司、商號）名稱：             

（請加蓋印信） 

法定代表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須知載於背面，請以誠信原則互惠 



 

須    知 
一、本合作同意書為契約書，所稱「特約商店」，係指經營食、衣、住、行、育、

樂…等行業之機構（公司、商號）實體、網路商店之簡稱。 

二、優惠適用對象為嘉義市政府、嘉義市議會及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公

務人員、教育人員、工友、技工、駕駛、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 

三、嘉義市政府僅提供優惠資訊予優惠適用對象自由參考利用，不經手任何金錢

及不代轉收件，亦不收取任何財物回饋；如發生消費糾紛或訴訟，由優惠適

用對象逕依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之相關規定辦理，本府不介入當事人與特約

商店間權利義務之履行。 

四、本特約無期限，自特約商店簽署合作日為起始日，雙方之任一方擬終止合作

關係時，應於 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並以議定日期為合作終止日。 

五、特約商店因經營型態改變，致優惠內容、折扣條件必須調整、部分優惠取消

者，請填寫「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變更表」，於生效日前 1 個月寄送嘉義市

政府人事處，俾利更新網頁資料。 

六、停止營業者，應於停業生效日前 1 個月填寫「終止優惠合作通知書」寄送嘉

義市政府人事處，俾利更新網頁資料。 

七、簽約後如有提供較本合作同意書所載優惠事項更優惠之措施或促銷特惠活

動，應逕予優惠對象優惠，無須修改合作同意書之優惠內容。 

八、優惠內容請詳實填寫優惠項目及折扣或特別服務，請勿填寫不須特約即可享

有優惠之項目。 

九、嘉義市政府保有合作之最後決定權，並得先以電話訪問消費優惠情形，特約

商店如未實質提供優惠（不須特約即可享有優惠或先提高訂價再折扣之情

事），經查屬實者，將以 e-mail 通知不列入合作對象，所寄表件不另退還。 

十、如經優惠對象反映特約商店有違反法規命令之規定時，立即終止合作關係。 

十一、特約商店不得因提供優惠措施而降低商品及服務品質，並將優惠訊息張貼

於入口或收銀台醒目之處，以利識別。 

十二、特約商店如因營運成本考量，將優惠對象限制，請將須知第二項不列入優

惠對象者，劃雙線刪除，加蓋法定代表人私章；合作同意書正面優惠對象、

內容如有修改者亦同。 

十三、合作同意書應加蓋特約商店之印信，並請法定代表人簽章，如設立登記之

機構（公司、商號）名稱與特約商店名稱相同時，仍須填寫全銜。 

十四、合作同意書請填寫一式二份，一份請自存，一份連同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

一覽表、連鎖店分店資訊一覽表、立案證書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下載

商工登記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資料寄送嘉義市政府人事處。合作同意書寄回

時須有正反面（正面為合作同意書、背面為須知），如影印二頁以上或有附

錄者，請於二頁間加蓋特約商店印信或法定代表人私章。 

十 五 、 各 項 表 件 電 子 檔 請 至 嘉 義 市 政 府 人 事 處 網 頁

（http://www.chiayi.gov.tw/personnel/）表單下載區下載。 



 

附件 2 

特約商店名稱：               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一覽表 

優 惠 內 容 

優惠項目 原價 優惠價 

   

   

   

附註：□優惠項目眾多，詳附錄□                                         

營 業 時 間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總 公 司 地 址 □□□ 

網 址  

電 子 信 箱  

電 話  

傳 真  

立案機構（公司、商號）名稱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立案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簡介 

 

備 註 

1.□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非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 

2.□連鎖店（本優惠適用全國各分店，詳附錄） 

 □連鎖店（本優惠僅適用                         ） 

3.付款方式：□現金□信用卡□         

4.                                                     

法 定 代 表 人 （簽章） 



 

 

填表說明： 

1.特約商店如擬變更原「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一覽表」之資料，除優惠項目及優惠適用對象變

更須提前 1個月通知，餘依現況變更。 

2.負責人及立案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變更者，請附主管機關同意函或新核發之相關證書影

本。 

此致 

嘉義市政府 

特約商店名稱：                            （加蓋印信） 

特約商店名稱：                基本資料及優惠項目變更表 

優 惠 項 目 變 更  

優惠適用對象變更 

□優惠適用對象變更為全國軍公教員工、退休人員、撫卹

人員遺族及其親友 

□優惠適用對象變更為嘉義市政府、嘉義市議會及本府所

屬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 

營 業 時 間 變 更  

地 址 變 更 □□□-□□ 

網 址 變 更  

電 子 信 箱 變 更  

電 話 變 更  

傳 真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聯 絡 人 變 更  

立案機構（公司、行

號 ） 名 稱 變 更 
 

立 案 字 號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變更 
 

其 他  

通 知 變 更 日 期 年  月  日 

變 更 生 效 日 期 年  月  日 



 

 

特約商店終止優惠合作通知書 
 

本機構（公司、商號）因
□停 業                   

□其他原因考量無法繼續合作， 

 
自  年  月  日起終止優惠合作關係。 

 

此致 

嘉義市政府 

 

特約商店名稱： 

 

設立登記之機構（公司、商號）名稱：             

 

 

（請加蓋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